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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

106.8.9經總統公布
1.106.8.11
(1)育嬰留停年資選擇全額自付，可併計退休年資。
(2)退撫給與專戶
a.舊制專戶-另行通知(在專戶規定尚未能正式執行之前，對於有特

殊需求者，仍准予開立支票或支領現金方式辦理。)

b.新制專戶-設立及流程
2.107.7.1-新法重點
3.107年軍公教待遇調整，退休金、資遣給與及遺族
撫慰、撫卹之發放



A-1-(1)
育嬰留停選擇全額自付，併計退休年資

教育部106.8.31臺教人四字1060121793號
適用對象:具有106.08.11(含)以後育嬰留停年資者。
申請程序:填具選擇書→按月繳付
一經選擇，依新法規定繳付106年8月11日以後之育
嬰留職停薪年資全額繳付退撫基金費用，期間不得
變更。



A-1-(2)退撫給與專戶

第15條：請領退休金之
權利，不得扣押、讓與
或供擔保。

第69條：
教職員或其遺族請領退
撫給與之權利，不得作
為讓與、抵銷、扣押或
供擔保之標的。……退
撫給與之領受人，得於
金融機構開立專戶，專
供存入退撫給與之用。
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
作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
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。

107.06.30以前-學校教職員退
休條例

107.07.01-公立學校教職員退
休資遣撫卹條例



A-1-(2)退撫給與專戶設立

待另行通知
有特殊需求，仍以支票
或現金支領。

依基管會流程辦理
(106.11.13臺管業一字
第1061346439號)

舊制退撫給與(85.1.31以前由
學校撥付)專戶

新制退撫給與(85.2.1以後由基
管會撥付)專戶

已退休改存專戶 即將退休逕存專戶

1.退撫給與現支領支票或現金者→轉知新制專戶事宜，舊制專戶待另行通知
辦理。
2.即將退休者，轉知新制專戶事宜，由當事人自行選擇是否開立專戶。



A-3 軍公教退撫給與發放

退休金發放:
1.發布前:依現行待遇支給要點發放。
2.發布後:
(1)追溯生效:(下一次)補發
(2)發布日以後生效:自生效日起調整
撫慰/撫卹比照退休金
定期給與發放(每月1日)

107年待遇調整發放



A-3 軍公教退撫給與發放

類型

時間

一次撫
卹金

年撫卹金

106.11.30
前亡故

106.12.01-
107.06.30亡故

107.06.30前亡故，
107.6.30前審定

審定時
發給

107.07.01發
放1-7月

審定時發
107.6.30前之
年撫卹金

107.7以後之年撫卹金，
定期每月1日按月發放

107.06.30前亡故，
107.07.01後審定

審定時
發給

審定時發給107.06.30前之年
撫卹金+

107.7至審定當月之撫卹金

107.7以後之年撫卹金，
定期每月1日按月發放

僅發放年撫卹金:
年撫卹金額=最後薪額
*2*5/12*給與月數，無
條件進位
一次撫卹+年撫卹:分別
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
四捨五入。相加合計，
無條件進位。
領受代表2位以上，致
各應領金額無法整除，
學校協調撫卹金分配。

107年撫卹金發放 撫卹金計算方式



B.特殊原因

教育部107.1.4臺教人(四)字第1060187340B號令，
新增「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，
且於107.06.30退休生效者」且經服務學校證明不影
響教學。
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職員有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請退休：一、任職五年以上，
年滿六十歲。二、任職滿二十五年。」
107.06.30退休生效影響
1.薪資
2.年終工作獎金
3.另予考核→考核獎金



C.退撫平台已退重審期程

106.11.30-106.12.15優存餘額&公保養老給付：
平台/優存計息校對系統/優存計息教育人員校對系統
106.12.18-107.01.15已退重審校對(似線上申請)：
107.01中下旬教育部視情況召開已退重審說明會：
107.02已退重審系統正式上線



報告完畢


